
 

××××人民检察院 

不批准逮捕决定书 

（存 根） 

 

××检××不批捕〔20××〕××号 

 

案  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涉案人基本情况（姓名、性别、出生日期、公民身份号码、工

作单位、住址、是否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）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批 准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 办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办案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 发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发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一联 统一保存 



 

××××人民检察院 

不批准逮捕决定书 

（副 本） 

 

××检××不批捕〔20××〕××号 

 

         （侦查机关）： 

你局于    年   月   日以         号文书提请批准逮

捕犯罪嫌疑人        ，经本院审查认为：        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条的规定，决定不批准逮捕

犯罪嫌疑人        。请依法立即执行，并在三日以内将执行

情况通知本院。 

 

 

20××年×月×日 

（院印） 

 

第二联 附卷 



 

××××人民检察院 

不批准逮捕决定书 

 

××检××不批捕〔20××〕××号 

 

         （侦查机关）： 

你局于    年   月   日以         号文书提请批准逮

捕犯罪嫌疑人        ，经本院审查认为：        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条的规定，决定不批准逮捕

犯罪嫌疑人        。请依法立即执行，并在三日以内将执行

情况通知本院。 

 

 

20××年×月×日 

（院印） 

 

第三联 送达侦查机关 



 

××××人民检察院 

不批准逮捕决定书 

（回 执） 

 

 

         人民检察院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一条的规定，

现将你院                     号不批准逮捕决定书的执行

情况通知如下： 

犯罪嫌疑人       已于    年   月   日由           

释放（或者变更为           ）。 

 

特此通知 

 

年  月  日 

（公章） 

 

第四联 侦查机关退回后附卷 



制作说明 

 

一、本文书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条、

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制作。为人民检察院在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

犯罪嫌疑人时，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刑事诉讼法》第八十一条的规定时，决定不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

时使用。 

二、第三联、第四联中应写明不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原因，

如认为不构成犯罪、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、不可能判处徒刑以上

刑罚、没有社会危险性或者认为符合适用监视居住的条件等。 

三、本文书共四联，第一联存根，统一保存备查；第二联附

卷；第三联送达侦查机关执行；第四联为执行回执，由侦查机关

退回后附卷，划线处应填写犯罪嫌疑人于何时被释放或者变更为

何种强制措施。 


